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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嘉義市政府 令                   中華民國 106 年 11 月 8 日

府行法字第 1061102680 號 

修正「嘉義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部分條文暨編制表。 

 附修正「嘉義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部分條文暨編制表 

市長 涂 醒 哲 

嘉義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部分條文 

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8 日府行法字第 1061102680 號令修正 

第四條 本府置秘書長一人，為幕僚長，承市長之命，處理市政。置秘書掌理機要、協調、核稿等

事項；置消費者保護官掌理消費者保護爭議調解等事項，均受秘書長之指揮、監督。 

第五條 本府置參議，承市長之命，辦理市政設計、法案審核、協調各處業務，並備諮詢有關市政

等事項。 

第六條 本府設下列各處，分別掌理有關事項： 

    一 民政處：掌理自治行政、宗教、禮俗、戶政、殯葬管理、原住民及客家行政、調解、

公共造產、動員、徵兵處理及相關兵役行政等事項。 

    二 建設處：掌理農、林、漁、牧業、礦業、工業、商業、農漁會輔導、農畜產品共同運

銷、零售及農產品批發市場之管理、農藥管理、水土保持、公用事業、公營事業、公

園綠地、消費者保護及公平交易等事項。 

    三 教育處：掌理國民教育、社會教育、幼兒教育、特殊教育、體育及學校午餐營養教育

管理等事項。 

    四 工務處：掌理土木工程、下水道工程、水利工程、公共工程及使用管理、國民住宅、

違建管理等事項。 

    五 都市發展處：掌理都市計畫、都市設計、都市開發、都市更新、建築管理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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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交通處：掌理交通行政、交通管制工程、運輸規劃與管理、大眾運輸、運輸業管理、

停車規劃與管理等事項。 

    七  觀光新聞處：掌理觀光發展、行銷、觀光遊樂設施之規劃與管理及新聞、公共關係等

事項。 

    八 社會處：掌理社會行政、社會福利、社會救助、合作行政、勞資關係、勞工組織、勞

動條件、勞工福利、就業輔導及勞工安全衛生等事項。 

    九 地政處：掌理地籍、地權、地價、地用、土地重劃、區段徵收及一般土地行政等事項。 

    十 行政處：掌理印信、文書、檔案管理、庶務、出納及法制、訴願、國家賠償等事項。 

    十一 智慧科技處：掌理智慧科技之資訊發展、資通建設及應用服務、綜合規劃、研究發

展及創新、管制考核、為民服務及大陸事務等事項。 

    前項各處職掌內容，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必要時得依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八條之規

定調整之。 

第十一條 本府設警察局、消防局、衛生局、環境保護局、文化局、財政稅務局分別掌理有關事項，

其組織規程另定之。  

第十八條 本府設市務會議，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 市長。  

     二 副市長。  

     三 秘書長。  

     四 各處主管。 

     五 所屬一級機關首長。  

     六 市長指定人員。  

     前項會議，由市長召集之，開會時並為主席，市長因故不能出席時，由職務代理人擔任

主席。 

第二十一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自治條例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本自治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一月八日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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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編制表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市  長   一  

副 市 長   一 
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為

地方制度法所定 

秘 書 長 簡任 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參  議 簡任 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 五  

處 長 簡任 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 十一

ㄧ、本府一級單位主管及

一級機關首長，其總

數二分之一得比照

簡任第十二職等，為

地方制度法所定 

二、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

列 

副 處 長 薦任 第九職等 十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秘 書 薦任 第九職等 八 
內四人得列簡任第十職

等 

消費者保護官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得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

十一職等 

科 長 薦任 第八職等 四十六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技 正 薦任 第八職等 一  

專 員 薦任 第八職等 二  

督 學 薦任 第八職等 二  

社 會 工 作 師 薦任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十四  

科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

七職等 
一 0一  

技 士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

七職等 
六十二  

技 佐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十一

內六人得列薦任第六職

等(其中一人係由本職稱

尾數一人，合併計給) 

辦 事 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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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五  

主 

計 

處 

處 長 簡任 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副 處 長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科 長 薦任 第八職等 四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專 員 薦任 第八職等 一  

科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

七職等 
十二  

辦 事 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書 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一  

人 

事 

處 

處 長 簡任 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副 處 長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科 長 薦任 第八職等 三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科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

七職等 
十三  

辦 事 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書 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一  

政 

風 

處 

處 長 簡任 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副 處 長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科 長 薦任 第八職等 三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科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

七職等 
十三  

辦 事 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書 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一  

合        計 三六六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四」之規定；該

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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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函                    中華民國 106 年 11 月 17 日

府授消救字第 1065103723 號 

主旨：檢送「嘉義市政府消防人員執行勤務致建築物車輛及其他物品損失補償基準」1 份，

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消防法第十九條暨行政執行法第四十一條辦理。 

二、本基準係為消防人員執行救災、救護或人命救助需要，致破壞非起火戶、非救護或非

搶救對象建築物、車輛及其他物品情形時，對於非起火戶、非救護或非搶救對象，且

非可歸責之民眾，於損失範圍內給予補償之規定，期以增進補償處理效率、強化機關

親民服務形象。 

正本：本府行政處（惠請於本府法規網頁及市府公報公告）、本府消防局緊急救護科、火災

調查科、第一消防大隊、第二消防大隊、德安分隊、第一分隊、湖內分隊、第二分隊、

蘭潭分隊、後湖分隊、東區分隊 

副本：嘉義市建築師公會、本府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科、災害搶救科 

市長 涂 醒 哲 

嘉義市政府消防人員執行勤務致建築物車輛及其他物品損失補償基準 

106 年 11 月 17 日府授消救字第 1065103723 號函頒訂 

一、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消防人員執行勤務導致民眾建築物、車輛及其他財產、物品之損

失，依據消防法第十九條暨行政執行法第四十一條規定，酌予補償，特訂定本基準。 

二、本基準之補償範圍為消防人員執行救災、救護或人命救助需要，致破壞非起火戶、非救護或非

搶救對象建築物、車輛及其他物品，對於非起火戶、非救護或非搶救對象，且非可歸責之民眾，

於損失範圍內，依本基準計算，得給予補償。 

三、本基準所指建築物、車輛及其他財產、物品申請補償，應檢附以下文件，向本府消防局提出申

請： 

(一)申請書(如附件一)。 

(二)請求補償之項目、金額清單及照片或錄影等證明資料。 

(三)請求建築物之損失者，應另附下列資料： 

1.合法房屋證明文件(具備下列其中之一)： 

(1)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影本、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謄本及建築改良物測量成果圖正本。 

(2)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 

(3)房屋稅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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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承租人必須提供租賃契約。 

2.若為舊有合法房屋，則須提供本府補發使用執照。 

(四)請求車輛之損失者，應另附下列資料： 

1.經依法登記之車籍資料。 

2.行車執照影本。 

(五)請求其他財產、物品損失者：可證明物品於購買時價格之證據，如申請人支付對價之發票、

收據或報價單等。 

四、損失認定由本府消防局及申請人現場會勘後填寫損失補償估算表(附件二)為準；若雙方認定不

一，則會同嘉義市建築師公會，並視需要增加法律諮詢人員等第三方公正單位參與二次會勘，

再次估算損失情形並當場照相及製作損失補償估算表(附件二)後認定之。 

五、損失之估算方法及計算： 

(一)建築物(包含裝潢)損失部分 

1.建築物本體計算方式：補償金額＝每平方公尺重置成本×(１－經歷年數×每年折舊率)×損

失總面積×70％。 

2.前計算式中，建築物本體部分之「每平方公尺重置成本」參考「嘉義市地價調查用建築改

良物標準單價表(附件三)」之單價下限，「耐用年數」及「折舊率」參考「嘉義市房屋耐

用年數及折舊率標準表(附件四)」，建築物已逾耐用年數，依殘值率之 50%酌予補償。 

3.裝潢計算方式：補償金額＝裝潢每坪重置成本×(１－裝潢折舊率)×損失總坪數×70％。 

4.前計算式中「裝潢重置成本」、「裝潢折舊率」及「裝潢耐用年數」依據內政部消防署函

訂之「消防機關辦理火災後建築物及物品損失估算暫行基準(附件五)」之標準估算，其他

特殊豪華裝潢另行估算。「裝潢已使用年數」以房屋證明文件相關核定時間為準。 

(二)車輛損失部分 

1.計算方式：補償金額＝修復價格×70％。 

2.前計算式中，修復價格以修復發票或收據為準。 

(三)其他財產、物品損失部分 

1.計算方式：補償金額＝取得價格×殘存率×70％。 

2.前計算式中，「取得價格」以可證明物品於購買時價格之證據為準，如申請人支付對價之

發票、收據或報價單等。 

3.前計算式中，「殘存率」＝(最低使用年限－物品已使用年限)／最低使用年限。「最低使

用年限」參酌行政院主計處最新核定之「財物標準分類」，超過最低使用年限或殘存率低

於 50％者以 50％計算。 

4.損壞之財產、物品無法依「財物標準分類」判定時，其殘存率以 50％計算。 

六、補償案件依申請個案審查，建築物部份依其建築物持有比例、建築物以外則依申請人及其他持

有人提出持有比例證明後，於補償額度內補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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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令  
 

教育類 

嘉義市政府 函                   中華民國 106 年 11 月 28 日

府教體字第 1065337506 號 

主旨：檢送「中華民國 107 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各種運動技術手冊及修正後競賽規

程總則各乙份（如附件），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06 年 11 月 23 日臺教體署全（二）字第 1060037171 號函辦理。 

二、旨揭競賽技術手冊及修正後規程總則業公告於本賽會籌備處網站（http：sport107. 

cy.edu.tw）。 

三、副本抄送本府行政處文書科，請惠予協助刊登本府公報旨揭各種運動技術手冊。 

正本：各縣市政府 

副本：教育部體育署(含附件)、本府行政處文書科、本府社會處、本府教育處 

市長 涂 醒 哲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備註：因附件過多，請參考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籌備處網站（http：//sport107.cy.edu.tw）

及教育部體育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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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公告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6 年 11 月 1 日

府都建字第 10626137982 號 

主旨：公告鄭丁壬建築師事務所准予變更執業地址登記。 

依據：鄭丁壬建築師事務所 106 年 10 月 2 日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鄭丁壬 

二、身份證字號：Q12050＊＊＊＊ 

三、事務所名稱：鄭丁壬建築師事務所 

四、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 4185 號 

五、開業證字號：嘉市建開證字第 R000012 號 

六、事務所地址：嘉義市北興街 503 巷 1 號 

七、備註：原地址為「嘉義市北興街 503 巷 18 號」 

市長 涂 醒 哲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6 年 11 月 2 日

府授文資字第 1065103489 號 

主旨：公告廢止本市一般古物「葉王交趾陶立姿侍臣塑像」之指定。 

依據：依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9 條第 2 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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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一、本市於 103 年 8 月 15 日府授文資字第 1035102952 號公告指定為一般古物「葉王交趾

陶立姿侍臣塑像」，文化部業於 106 年 10 月 24 日文授資局物字 10630117101 號公告

指定「葉王交趾陶文官立像」為重要古物。爰依法廢止本市一般古物之指定。 

二、對本處分書如有不服，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 條、訴願法第 14 條及 58 條規定，自

本件處分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書寫訴願書，以正本向本府遞送（嘉義市東區中

山路 199 號）經由本府向訴願管轄機關（文化部）提起訴願。 

市長 涂 醒 哲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6 年 12 月 16 日

府建農字第 1061406459 號 

主旨：公告「嘉義市獸醫診療機構設置標準」草案，請周知。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 

公告事項： 

一、嘉義市獸醫診療機構設置標準條文。（如附件） 

二、對於本機構設置標準如有補充意見，請於公告後七日內向本府建設處提出書面意見，

供本府訂定參考。 

市長 涂 醒 哲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嘉義市獸醫診療機構設置標準草案總說明 

按獸醫師法第十七條第三項規定：「獸醫診療機構之設置標準由所在地主管機關訂定之」，為

促進動物福祉、提升嘉義市動物醫療品質，並有效管理嘉義市之獸醫診療機構，爰訂定「嘉義市獸

醫診療機構設置標準」草案計七條，其要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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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訂定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嘉義市獸醫診療機構設置許可，依本標準規定，本標準未規定者，依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草

案第二條） 

三、獸醫診療機構之整體要求與工作內容。（草案第三條） 

四、獸醫診療機構開業申請需檢具之文件。（草案第四條） 

五、獸醫診療機構之設置標準及相關設施規範。（草案第五條） 

六、本標準施行前，已設置完竣並領有獸醫診療機構開業執照者之相關規範。（草案第六條） 

七、施行日期。（草案第七條） 

 

嘉義市獸醫診療機構設置標準草案逐條說明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據獸醫師法第十七條第三項規定

訂定之。 

本標準訂定依據。 

第二條 嘉義市獸醫診療機構設置許可，依本標準規

定，本標準未規定者，依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

嘉義市獸醫診療機構設置，須依本標準辦理，

如本標準，有漏未訂定之處，則依其他法令辦

理。 

第三條 獸醫診療機構應為獨立空間，並與住家或

其他非診療相關設施之空間隔離。 

  本標準所稱獸醫診療機構，指提供動物檢診、手

術或住院治療服務之診療機構。 

一、獸醫診療機構應為獨立空間，以降低疾病

傳染之機會。 

二、明定獸醫診療機構工作內容範疇。 

第四條 獸醫診療機構之開業，應由申請人檢具申

請書及下列證件向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申請，經本府會勘後審查合格者，核准登記，發

給開業執照： 

  一、負責獸醫師或獸醫佐之執業執照正本及影本

各一份。 

  二、申請人之國民身分證影本一份。 

  三、機構設施配置區平面圖。 

明定獸醫診療機構開業申請需檢具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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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機構醫療設備清冊。 

  五、執照費。 

  六、建築物所有權狀或使用執照影本，亦得以最

新一期房屋稅單代之。 

第五條 獸醫診療機構之設置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人員配置： 

   （一）領有執業執照獸醫師或獸醫佐應有一人以

上。 

   （二）有放射線設備者，應置領有輻射安全訓

練、證書或執照等相關證明之人員一人以

上，得由具操作許可資格之獸醫師或獸醫

佐兼任。 

  二、一般設施： 

   （一）房舍應符合建築法及其相關規定。 

   （二）通風良好、環境清潔。 

  三、醫療服務設施應為獨立區，並具有下列設備：

    (一)診療設備： 

      1.診療台，其材質應可滅菌消毒。 

      2.病歷保存設備。使用電子病歷者，應具備

        電腦及備份設備。 

      3.秤重設備。  

    (二)藥品儲存設備： 

      1.藥櫃。 

      2.疫苗及藥品低溫保存設備。 

    (三)檢查設備(需具有下列設備二種以上)： 

      1.光學顯微鏡檢查設備。 

      2.臨床檢驗檢查設備。 

      3.放射線檢查設備。 

      4.超音波檢查設備。 

  四、有住院設施者，應為獨立區，並具有下列設備

   (一)住院設備之材質應可清洗及滅菌消毒。 

   (二)常備急救藥品或急救設備。 

一、機構之設置應具之人員配置及設施所應

  具設備之規範。 

二、有放射線設備者，應置領有非醫用放射線

從業人員操作執照人員，係依原子能法第

二十六條第三款：「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

游離輻射設備之操作人，應受有關游離輻

射防護之訓練，並應領有原子能委員會發

給之執照」。 

三、房舍應符合相關法規的規定。 

四、為降低院內交互傳染之可能，醫療服務設

施、住院設施及手術設施之間應各自為獨

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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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病房應具通風及適當照明設備。 

   (四)消毒設備。 

  五、有手術設施者，應為獨立區，並具有下列設備

   (一)手術台。 

   (二)手術器械。 

   (三)麻醉設備。 

   (四)無影燈或輔助光源。 

   (五)空調設備。 

   (六)滅菌消毒設備。 

第六條 獸醫診療機構於本標準施行前已設置完竣

並領有開業執照者，不適用本標準。但有增置設

施及遷移之必要時，應符合本標準之規定。 

本標準施行前，獸醫診療機構開業執照已核發

者，考量其現有格局經修建而符合本標準規定

顯有困難，故不適用本標準，惟其有增置設施

及遷移之必要時，仍應符合本標準之規定。

第七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標準施行日期。 

 

嘉義市獸醫診療機構設置標準草案條文 

第一條 本標準依據獸醫師法第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嘉義市獸醫診療機構設置許可，依本標準規定，本標準未規定者，依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 

第三條 獸醫診療機構應為獨立空間，並與住家或其他非診療相關設施之空間隔離。 

    本標準所稱獸醫診療機構，指提供動物檢診、手術或住院治療服務之診療機構。 

第四條 獸醫診療機構之開業，應由申請人檢具申請書及下列證件向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申請，經本府會勘後審查合格者，核准登記，發給開業執照： 

一、負責獸醫師或獸醫佐之執業執照正本及影本各一份。 

二、申請人之國民身分證影本一份。 

三、機構設施配置區平面圖。 

四、機構醫療設備清冊。 

五、執照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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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建築物所有權狀或使用執照影本，亦得以最新一期房屋稅單代之。 

第五條 獸醫診療機構之設置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人員配置： 

    （一）領有執業執照獸醫師或獸醫佐應有一人以上。 

    （二）有放射線設備者，應置領有輻射安全訓練、證書或執照等相關證明之人員一人以上，

得由具操作許可資格之獸醫師或獸醫佐兼任。 

    二、一般設施： 

    （一）房舍應符合建築法及其相關規定。 

    （二）通風良好、環境清潔。 

    三、醫療服務設施應為獨立區，並具有下列設備： 

    （一）診療設備： 

         1.診療台，其材質應可滅菌消毒。 

         2.病歷保存設備。使用電子病歷者，應具備電腦及備份設備。 

         3.秤重設備。           

    （二）藥品儲存設備： 

         1.藥櫃。 

         2.疫苗及藥品低溫保存設備。 

    （三）檢查設備(需具有下列設備二種以上)： 

         1.光學顯微鏡檢查設備。 

         2.臨床檢驗檢查設備。 

         3.放射線檢查設備。 

         4.超音波檢查設備。 

    四、有住院設施者，應為獨立區，並具有下列設備： 

    （一）住院設備之材質應可清洗及滅菌消毒。 

    （二）常備急救藥品或急救設備。 

    （三）病房應具通風及適當照明設備。 

    （四）消毒設備。 

    五、有手術設施者，應為獨立區，並具有下列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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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手術台。 

    （二）手術器械。 

    （三）麻醉設備。 

    （四）無影燈或輔助光源。 

    （五）空調設備。 

    （六）滅菌消毒設備。 

第六條 獸醫診療機構於本標準施行前已設置完竣並領有開業執照者，不適用本標準。但有增置設

施及遷移之必要時，應符合本標準之規定。 

第七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6 年 11 月 3 日

府授衛醫字第 1065103414 號 

主旨：公告王福源醫師之懲戒決議書。 

依據：本府 106 年 8 月 28 日第四屆第 1 次醫師懲戒委員會會議決議。 

市長 涂 醒 哲 

嘉義市政府醫師懲戒委員會決議書 

府授衛醫字第 1065103414 號（編號：01 號） 

被付懲戒醫師王福源 

    被付懲戒人因違反醫師法第 25 條第 2 款規定，經嘉義市政府移付懲戒，本會決議如下： 

    主 文                                          

    王福源醫師：警告及命接受額外 8 小時之醫事法規繼續教育課程。 

    事 實 

    被付懲戒人王福源醫師，原為祥太醫院負責醫師，自民國 97 年 7 月起至 98 年 9 月止，向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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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虛報醫療費用（共計十餘萬元），查其將福茂庭園老人養護中心、詠康老人

養護中心、長春老人養護中心、松柏老人養護中心、仲埔教養院等機構員工及住民以接受健康檢查

之實，而以疾病就醫製作電磁紀錄及申報行使、向健保署取得醫療費用；另林秀金、姜宜欣及高妤

涵等未經看診，竟在診療紀錄上記載主述及病名向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虛報醫療費用，導致

損害全民健康保險財務及全體被保險人之利益，案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5 年 7 月 7 日 105

南分院正刑賢 103 上易 677 字第 06816 號函移送本府衛生局辦理。依上述違反事項，係屬醫師利用

業務機會之犯罪行為，本府以違反醫師法第 25 條第 2 款所定「利用業務機會之犯罪行為，經判刑

確定」依法移付懲戒。 

    被付懲戒人意旨略謂 

    本案事發於民國 97、98 年，吾為執行安養院感染控制並依據傳染病防治法向安養院住民執行

傳染病 B 肝、C 肝及阿米巴原蟲之檢查，僅為住民方便免於其舟車勞頓，並基於醫師專業需要，

並非吾蓄意為之。本案與一般健保盜刷、多刷不同，吾確實有對住民做檢查，亦有病歷及檢驗報告，

病歷等相關資料並非吾所偽造，且吾所賺取費用甚少，望委員從輕量刑。吾從無前科，第一次被起

訴判刑，且本案業經臺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刑事判決獲有期徒刑十月處分，乞求懲戒委員能從輕發

落，而有改過向善之機會。 

理由及法律依據     

一、按醫師法第 25 條：「醫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醫師公會或主管機關移付懲戒：一、業務上

重大或重複發生過失行為。二、利用業務機會之犯罪行為，經判刑確定。三、非屬醫療必要之

過度用藥或治療行為。四、執行業務違背醫學倫理。五、前四款及第二十八條之四各款以外之

業務上不正當行為。」及醫師法第 25 條之 1：「醫師懲戒之方式如下：一、警告。二、命接

受額外之一定時數繼續教育或臨床進修。三、限制執業範圍或停業 1 個月以上 1 年以下。四、

廢止執業執照。五、廢止醫師證書。前項各款懲戒方式，其性質不相牴觸者，得合併為一懲戒

處分。」之規定，本案依醫師法第 25 條第 2 款所謂「利用業務機會之犯罪行為，經判刑確定」，

依法移付懲戒。                         

二、查衛生福利部 105 年 6 月 24 日衛部醫字第 1051664206 號函釋示略以：「…三、有關醫師因虛

報全民健保醫療費用經判刑確定者，經核本部 95 年 5 月 4 日衛署醫字第 0950201019 號函釋與

上開大法官解釋所稱之醫療業務行為雖未達違法程度之『業務上之不正當行為』不符，應修正

為醫師法第 25 條第 2 款『利用業務機會之犯罪行為，經判刑確定』規定移付懲戒。四、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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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法第 1 條立法說明，行政罰係指行政秩序罰，不包括『行政刑罰』及『執行罰』在內。至『懲

戒罰』與『行政罰』性質有別，懲戒罰著重某一職業內部秩序之維護，故行政罰之規定非全然

適用於懲戒罰。五、承上，醫師法第 25 條規定之懲戒罰，係以具特定身分關係之醫師為對象，

對於專門職業者本身紀律之要求，與刑事罰及行政罰之法律依據、規範目的、處分之構成要件、

處分內容均不相同，爰行政機關於刑事判決未確定前，為維護公共秩序，達行政管理目的，採

懲戒罰以醫師法第 25 條移付懲戒，並無一事多罰之虞。」 

三、次查衛生福利部 95 年 10 月 05 日衛署醫字第 0950214048 號函略以：「醫師於承辦全民健保醫

療業務期間，因違規事件，受中央健康保險局處以停約、違約記點或扣減醫療費用者，係屬特

約醫事機構與中央健康保險局間契約關係之違約罰；而同一違規事件依醫事相關法律應處行政

罰或懲戒罰者，因三者之法律依據、規範目的、處分之構成要件及內容均不相同，不生一事多

罰之問題，自可依法分別裁處。」 

四、卷查被付懲戒人王福源醫師自民國 97 年 7 月起至 98 年 9 月止，向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虛報醫療費用（共計十餘萬元）之情事，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以 105 年 6 月 29 日 103 年

度上易字第 677 號判決書判刑確定，本府衛生局並有 105 年 8 月 19 日被付懲戒人之陳述意見

書在卷可稽，顯已構成醫師法第 25 條第 2 款所定「利用業務機會之犯罪行為，經判刑確定」

之規定。 

五、綜上論結，被付懲戒人涉違反醫師法第 25 條第 2 款之規定，其違規事實已臻明確，爰依同法

第 25 條之 1 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規定，決議如主文。  

                                                      

    嘉義市政府醫師懲戒委員會代理主任委員         廖育瑋 

                    委員         王中敬 

                    委員         李世強 

                    委員         林協誠 

                    委員         黃振男 

                    委員         邱振城 

                    委員         陳景居 

                    委員         陳誠仁 

                    委員         趙善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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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         蕭文生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9  月 14 日 

本件被懲戒人如有不服得於收受決議書之翌日起 20 日內請求覆審。被懲戒人請求覆審，應提出理

由書及繕本於本會，逾期未聲請覆審者，即行確定。本會於接受意見書或提出之期限已滿後，會將

請求覆審理由書及懲戒全卷送交衛生福利部懲戒覆審委員會辦理覆審。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6 年 11 月 7 日

府都建字第 10650410991 號 

主旨：公告金詠豐營造有限公司准予變更專任工程人員登記。 

依據：營造業法第 16 條暨金詠豐營造有限公司 106 年 10 月 25 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營造業名稱：金詠豐營造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姓名：李吉豐 

三、營造業等級：乙等 

四、登記證書字號：綜乙 R 字第 R00047-000 號 

五、專任工程人員（技師）姓名：吳權育 

六、營造業地址：嘉義市東區光復里垂楊路 132 號 3 樓 

七、資本額：新臺幣 1,000 萬元整 

市長 涂 醒 哲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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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6 年 11 月 13 日

府授衛醫字第 10655103545 號 

主旨：修訂「嘉義市醫療費用收費標準核定作業原則」及「嘉義市西醫醫療機構收費標準表」。 

依據：本府 106 年 9 月 27 日第 15 屆第 1 次醫事審議委員會決議。 

公告事項： 

一、嘉義市醫療費用收費標準核定作業原則。 

二、嘉義市西醫醫療機構收費標準表。 

市長 涂 醒 哲 

嘉義市醫療費用收費標準核定作業原則 

中華民國 103 年 07 月 09 日函頒 
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13 日修訂 

第一章  訂定目的與適用範圍 

一、為利嘉義市（以下簡稱本市）核定醫療費用收費標準及管理之作業一致，特訂定本參考原則。 

二、本參考原則醫療費用之範圍，係指醫療機構為執行醫療業務所發生之相關費用。 

第二章  核定原則 

三、醫療費用之收費標準，依下列原則核定： 

  (一)屬健保給付規定項目者：具健保身份依健保支付標準，另健保特約醫療機構及非健保特約醫

療機構對於自費身份：依健保支付標準（醫學中心等級）二倍以下之範圍內核定收費。 

  (二)非屬健保給付規定項目（自費項目）者：衡酌醫用者意見、成本分析、市場行情與醫療設施

水準等因素，依審查作業程序據以核定並公告辦理。 

四、本市衛生主管機關得依本參考原則，擬訂審查作業程序，提送本府醫事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公告周知所轄醫療機構。 

第三章  醫療機構申請自費項目之核定作業程序 

五、醫療機構如有新增（或調整）自費項目，應檢附成本分析與市場行情等佐證資料，向本市衛生

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核准後始得收費，違者將依違反醫療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擅立收費項目收

費，並依同法第一零三條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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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市衛生主管機關受理前項申請資料，應參考醫用者意見、成本分析、市場行情或同等級以上

醫療機構之相同項目收費等資訊，據以審查、核定。 

    前項審查，無法逕予核定者，應研擬初審意見，提送醫事審議委員會審議。 

七、醫療機構申請新增（或調整）自費項目經本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定後，應將核定公告及醫療費用

項目等事項以紙本揭示於醫療機構及於所屬網站首頁明顯處七日以上，且於櫃檯備置經主管機

關核定之紙本收費標準供病人查閱，始得收費，並應持續公開揭示，供民眾就醫選擇參考。     

第四章  核定後之主管機關義務 

八、本市衛生主管機關針對醫療機構自費項目收費之查核，除年度定期之督導考核應予加強外，併

應強化不定期之主動稽核作業。 

九、前項醫療費用之審議核定結果，本市主管機關應揭示於所屬網站首頁明顯處，並及時更新，供

民眾就醫選擇參考。 

 

 

 

嘉義市醫療費用收費標準核定作業原則 
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為利嘉義市（以下簡稱本市）核

定醫療費用收費標準及管理之

作業一致，特訂定本參考原則。

一、為利本市核定醫療費用收費標準

及管理之作業一致，特訂定本參

考原則。 

1.文字修正 

三、醫療費用之收費標準，依下列原

則核定： 

  (一)屬健保給付規定項目者：具健

保身份依健保支付標準，另健

保特約醫療機構及非健保特

約醫療機構對於自費身份：依

健保支付標準（醫學中心等

級）二倍以下之範圍內核定收

費。 

三、醫療費用之收費標準，依下列原

則核定： 

  (一)屬健保給付規定項目者：具健

保身份依健保支付標準，另健

保特約醫療機構及非健保特

約醫療機構對於自費身份：依

健保支付標準（醫學中心等

級）2 倍以下之範圍內核定收

費。 

1.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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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非屬健保給付規定項目（自費

項目）者：衡酌醫用者意見、

成本分析、市場行情與醫療設

施水準等因素，依審查作業程

序據以核定並公告辦理。 

  (二)非屬健保給付規定項目（自費

項目）者：衡酌醫用者意見、

成本分析、市場行情與醫療設

施水準等因素，依審查作業程

序據以核定並公告辦理。 

五、醫療機構如有新增（或調整）自

費項目，應檢附成本分析與市場

行情等佐證資料，向本市衛生主

管機關提出申請，核准後始得收

費，違者將依違反醫療法第二十

二條第二項擅立收費項目收

費，並依同法第一百零三條處新

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

下罰鍰。 

五、醫療機構如有新增（或調整）自

費項目，應兩個月內檢附成本分

析與市場行情等佐證資料，向本

市衛生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核准

後始得收費，違者將依違反醫療

法第 22 條第 2 項擅立收費項目

收費，並依同法第 103 條處新臺

幣 5萬元以上 25萬元以下罰鍰。

1.刪除兩個月期

限 

2.文字修正 

七、醫療機構申請新增（或調整）自

費項目經本市衛生主管機關核

定後，應將核定公告及醫療費用

項目等事項以紙本揭示於醫療

機構及於所屬網站首頁明顯處

七日以上，且於櫃檯備置經主管

機關核定之紙本收費標準供病

人查閱，始得收費，並應持續公

開揭示，供民眾就醫選擇參考。

七、醫療機構申請新增（或調整）自

費項目經本市衛生主管機關核

定後，應將核定公告及醫療費用

項目等事項以紙本揭示於醫療

機構及於所屬網站首頁明顯處 7

日以上，且於櫃檯備置經主管機

關核定之紙本收費標準供病人

查閱，始得收費，並應持續公開

揭示，供民眾就醫選擇參考。 

1.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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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6 年 11 月 15 日

府都建字第 10626144361 號 

主旨：公告漢彪營造有限公司准予晉升為甲等綜合營造業。 

依據：營造業法第 7 條、第 16 條暨漢彪營造有限公司 106 年 10 月 11 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

函。 

公告事項： 

一、廠商名稱：漢彪營造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姓名：黃蘇美賢（身分證統一編號：Q22133＊＊＊＊） 

三、營造業等級：甲等 

四、登記證書字號：綜甲 R 字第 R00058-000 號 

五、專任工程人員（技師）姓名：林尉霖（身分證統一編號：D12003＊＊＊＊） 

六、營業地址：嘉義市西區福安里 20 鄰八德路 41 號 1 樓 

七、資本額：新臺幣 2,250 萬元整 

八、備註：原領綜乙 R 字第 R00058-001 號綜合營造業登記證書繳銷 

市長 涂 醒 哲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6 年 11 月 15 日

府都建字第 10650420471 號 

主旨：公告嘉田營造有限公司准予跨縣市變更營業地址由"嘉義縣"移入暨增資證記。 

依據：營造業法第 16 條、第 17 條規定暨嘉田營造有限公司 106 年 11 月 3 日綜合營造業申請

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營造業名稱：嘉田營造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姓名：林宜田（身分證統一編號：Q12204＊＊＊＊） 

三、營造業等級：丙等 

四、登記證書字號：綜丙 R 字第 S00057-00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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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任工程人員（技師）姓名：謝參雄 

六、營造業地址：嘉義市大雅路一段 368 巷 66 弄 2 號 2 樓 

七、資本額：新臺幣 1,000 萬元整 

市長 涂 醒 哲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6 年 11 月 17 日

府都建字第 10650423331 號 

主旨：公告毅達營造有限公司准予變更專任工程人員登記。 

依據：營造業法第 16 條暨毅達營造有限公司 106 年 11 月 7 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營造業名稱：毅達營造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姓名：林淑婷 

三、營造業等級：丙等 

四、登記證書字號：綜丙 R 字第 S00089-001 號 

五、專任工程人員（技師）姓名：沈銘鐘 

六、營造業地址：嘉義市西區劉厝里玉山路 601 號 1 樓 

七、資本額：新臺幣 1,000 萬元整 

市長 涂 醒 哲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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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6 年 11 月 20 日

府授文資字第 1065103724 號 

主旨：變更公告本市歷史建築「原嘉義製材所」登錄內容。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8 條、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4 條規定暨 106 年 11

月 7 日第六屆第四次審議委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 

一、原公告日期及文號：嘉義市政府 106 年 6 月 8 日府授文資字第 10651015541 號。 

二、變更歷史建築登錄範圍內容：原公告原嘉義製材所範圍為「動力室(含排煙道)、辦公

室、機具工場(含地下機具遺構)、煤料貯藏庫及乾燥庫房」。變更後為原嘉義製材所，

範圍為「動力室(含排煙道)、鋸屑室、乾燥室、辦公室、製材工場(含地下機具遺構)」。 

三、變更理由：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 106 年 8 月 29 日嘉作字第

1065231012 號函歷史建築原嘉義製材所，為符合歷史意義，以興建年代為區分修正建

物名稱。本府 106 年 11 月 7 日府授文資字第 1065103543 號第六屆第四次審議會委員

會議紀錄，確認符合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補助辦法第 2 條第 1 項 1、2、3 款，爰

變更歷史建築登錄範圍。 

四、法令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8 條暨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補助辦法第 2 條第 1

項 1、2、3 款登錄評定基準。 

五、所有權人本權責妥善維護歷史建築，利害關係人對本件行政處分如有不服，請依文化

資產保存法第 9 條、訴願法第 1、14、56 條及 58 條規定，自本件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提請訴願，向本府遞送(地址:嘉義市中山路 199 號)。並將正本寄送文化部(地址: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 號南棟 13 樓)。訴願之提起以本府收送訴願書之日期為準，

而非投郵日，為免郵遞遲誤宜儘早送件，以維護權益。 

市長 涂 醒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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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6 年 11 月 20 日

府授文資字第 1065103743 號 

主旨：公告本市民俗「下路頭鞦韆賽會」名稱修正為「下路頭玄天上帝廟幌韆鞦」。 

依據：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1 條暨民俗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6 條及嘉義市無形文化

資產審議委員會第六屆第一次定期會決議。 

公告事項： 

一、依據本府 97 年 12 月 9 日府授文資第 0972029712 號公告。 

二、修正理由：本項民俗與下路頭庄早年疫病叢生息息相關，為解決疫病所害，醮祭禳災

所延續下來的民俗儀式，其精神價值在於地方對玄天上帝之信仰，每五年二閏，農曆

3 月 6 日玄天上帝聖誕時，於廟前幌韆鞦以掃除災厄。原公告名稱「下路頭鞦韆賽會」

係指民國 97（2008）年起，每年辦理之鞦韆節活動，與本項民俗有別，故予以修正。 

三、公告期間：自公告日起一個月。 

四、對本處分書如有不服，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 條、訴願法第 14 條及 58 條規定，自

本件處分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書寫訴願書，以正本向本府遞送（嘉義市中山路

199 號）經由本府向訴願管轄機關（文化部）提起訴願。 

市長 涂 醒 哲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6 年 11 月 21 日

府都計字第 10626146221 號 

主旨：公告「變更嘉義市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道路用地、部分河川區為河川區兼供道路

使用）」案都市計畫樁位圖及坐標成果表。 

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 7 條。 

公告事項：  

一、時間：自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22 日起至 106 年 12 月 21 日止，計 30 日。 

二、地點：本府都市發展處都市計畫科公告欄。 

三、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時，應於公告期間內，依同法第八條之規定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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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測。 

市長 涂 醒 哲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6 年 11 月 25 日

府都建字第 10650415492 號 

主旨：公告蔡德儀建築師事務所准予變更執業地址登記。 

依據：蔡德儀建築師事務所 106 年 10 月 31 日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蔡德儀 

二、身份證字號：Q10030＊＊＊＊ 

三、事務所名稱：蔡德儀建築師事務所 

四、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 1242 號 

五、開業證字號：建開證字第 R001034 號 

六、事務所地址：嘉義市西區竹圍里友愛路 237 號 3 樓 2 

七、備註：原地址為「嘉義市西區竹圍里友愛路 237 號 10 樓 1」 

市長 涂 醒 哲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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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6 年 11 月 25 日

府都建字第 10650427051 號 

主旨：公告侑鴻營造有限公司准予變更資本額為新臺幣 1,000 萬元整暨變更負責人登記。 

依據：營造業法第 16 條暨侑鴻營造有限公司 106 年 11 月 10 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營造業名稱：侑鴻營造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姓名：王弘明 

三、營造業等級：丙等 

四、登記證書字號：綜丙 R 字第 S00096-001 號 

五、專任工程人員（技師）姓名：黃彥勳 

六、營造業地址：嘉義市西區西榮街 247 號 2 樓 

七、資本額：新臺幣 1,000 萬元整 

市長 涂 醒 哲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6 年 11 月 27 日

府都建字第 10626149341 號 

主旨：公告承正營造有限公司准予晉升為乙等綜合營造業暨增資登記。 

依據：營造業法第 7 條、第 16 條暨承正營造有限公司 106 年 10 月 25 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

函。 

公告事項： 

一、廠商名稱：承正營造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姓名：郭智文（身分證統一編號：Q12021＊＊＊＊） 

三、營造業等級：乙等 

四、登記證書字號：綜乙 R 字第 R00071-000 號 

五、專任工程人員（技師）姓名：張正群（身分證統一編號：H12354＊＊＊＊） 

六、營業地址：嘉義市西區港坪里育人路 208 號 1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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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資本額：新臺幣 1,000 萬元整 

八、備註：原領綜丙 R 字第 R00071-001 號綜合營造業登記證書繳銷 

市長 涂 醒 哲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6 年 11 月 27 日

府都建字第 10626149351 號 

主旨：公告長基營造有限公司准予晉升為乙等綜合營造業。 

依據：營造業法第 7 條、第 16 條暨長基營造有限公司 106 年 9 月 26 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

函。 

公告事項： 

一、廠商名稱：長基營造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姓名：張銀娟（身分證統一編號：Q22019＊＊＊＊） 

三、營造業等級：乙等 

四、登記證書字號：綜乙 R 字第 R00066-000 號 

五、專任工程人員（技師）姓名：范敏芝（身分證統一編號：J22065＊＊＊＊） 

六、營業地址：嘉義市西區福民里南京路 470 號 1 樓 

七、資本額：新臺幣 1,000 萬元整 

八、備註：原領綜丙 R 字第 R00066-001 號綜合營造業登記證書繳銷 

市長 涂 醒 哲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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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6 年 11 月 30 日

府都建字第 10650414092 號 

主旨：公告周大雅建築師、陸文照建築師准予開業登記並設立「保利鑫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依據：建築師法第十條暨周大雅建築師、陸文照建築師 106 年 10 月 30 日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周大雅、陸文照 

二、身份證字號：Q12231＊＊＊＊、G12215＊＊＊＊ 

三、事務所名稱：保利鑫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四、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 4766 號、建證字第 7225 號 

五、開業證字號：嘉市建開證字第 R000038 號、嘉市建開證字第 R000038-1 號 

六、嘉義市東區民樂街 111 號 1 樓 

七、備註： 

市長 涂 醒 哲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6 年 11 月 30 日

府都建字第 10650414102 號 

主旨：公告註銷周大雅建築師事務所開業登記。 

依據：建築師法規定暨周大雅建築師 106 年 10 月 30 日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周大雅 

二、事務所名稱：周大雅建築師事務所 

三、事務所地址：嘉義市東區民樂街 111 號 

四、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 4766 號 

五、開業證字號：嘉市建開證字第 R00002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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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註銷原因：自行申請註銷 

七、備註：嘉市建開證字第 R000024 號開業證書暨建築師業務手冊註銷 

市長 涂 醒 哲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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